
关于印发《宣城市工程建设项目标后履约监督

检查实施办法》的通知

市直有关单位，各县(市、区)公管局，广德市数据资源局：

现将《宣城市工程建设项目标后履约监督检查实施办法》印

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《宣城市公共资源交易标后履约联合检查

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宣公管〔2017〕42号）即日起废止。

2021年 8月 11 日

宣城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文件
宣公管〔2021〕27号



宣城市工程建设项目标后履约监督检查

实施办法

第一条 为进一步保障我市工程建设项目顺利实施，落实招标

人主体权利和义务，提升标后管理水平，引导中标企业诚信履约，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

标法实施条例》等法律法规及《安徽省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办

法》（安徽省人民政府令第255号）、《宣城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

理办法》（宣政办〔2020〕17 号）等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标后履约监督检查是指市、县（市区）

公共资源交易综合管理部门（以下简称“市、县公管部门”）对进

入市、县（市区）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易的国有资金工程建设项

目履约现场进行的监督检查活动。

第三条 招标人是标后履约管理的第一责任人，对项目的标后

履约监管全面负责，承担法定责任和义务，应按照合同约定加强

对中标人履约情况的跟踪考核、监督管理。

第四条 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（以下简称“市公管局”）

负责市本级范围内（含宣城经济技术开发区、宣城现代服务业产

业园区、市敬亭山旅游度假区）依法必须招标工程建设项目的标

后履约监督检查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公共资源交易综合管理部门根

据职责确定辖区内工程建设项目的检查范围。

第五条 市、县公管部门组建标后履约监督检查组，随机抽取



不少于 2 名检查人员开展监督检查。

第六条 标后履约监督检查主要采用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方式，

原则上每季度开展一次，检查项目从已开工建设的项目中随机抽

取，当季开工的工程建设项目抽查数量原则上不少于检查项目的

30%。招标人主动提请或相关当事人举报项目未正常履约等情形，

可适时开展专项标后履约监督检查。

第七条 标后履约监督检查主要内容包括:

1、工程建设项目合同签订情况;

2、是否依据投标承诺组建施工项目部、监理部;

3、项目部关键岗位人员与投标文件是否一致及到岗履职情

况，人员变更是否符合相关规定;

4、建设单位是否建立监理、施工单位考勤制度，相关考勤记

录是否齐全；

5、关键岗位人员广域网考勤是否合格（如有）；

6、招、投标文件约定的其他内容；

7、开展相关政策宣传。

第八条 标后履约监督检查程序:

1、市、县公管部门发起或由招标人提请市、县公管部门发起

标后履约监督检查活动;

2、市、县公管部门随机抽取项目;

3、现场查阅相关资料台账、了解建设情况、查看施工现场管

理机构、核实关键岗位人员身份等;



4、现场填写《在建工程项目标后履约检查表》(详见附件)，

各相关人员签字确认;

5、形成检查材料并通报各相关部门和招标人。

第九条 依据《宣城市工程建设项目投标人不良行为管理办法》

（宣公管〔2020〕29 号），市、县公管部门对标后履约监督检查

中存在问题的相关责任主体进行信用处理并通报。招标人负责对

存在问题进行督促整改并及时向市、县公管部门反馈整改情况。

检查中发现施工单位、监理单位有其他违法违规行为的，抄告相

关行业主管部门处理。

第十条 市、县公管部门不定期对存在问题的项目进行复查，

督促相关单位对检查问题进行整改。

第十一条 标后履约监督检查应严格遵守相关规定，对滥用职

权、玩忽职守、徇私舞弊行为的，依据相关规定追究有关责任人

员责任;涉嫌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处理。

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市公管局负责解释。

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

附

件：

在

建

工

程

项

目

标

后

履

约

检

查

表

工程名称

建设单位

施工单位

监理单位

检查时间 年 月 日 时

检

查

内

容

检查内容 检查情况 备注

合同是否签订

是否按要求组建

项目部、监理部

项目经理是否在岗

项目总监是否在岗

技术负责人是否在岗

施工、质检、安全员、专

监是否在岗

监理、施工单位考勤制度，

相关考勤记录是否齐全

是否采用广域网定位考勤

系统管理考勤

广域网考勤不合格信息

项目部负责人确认（签字）

检查组成员（签字）：


